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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理據及發展計劃細節 

 

1. 申請人(本會) - 香港救援犬會有限公司(Hong Kong Rettungshunde Association (HKRA) Limited)，

是政府認可慈善機構及首個獲得 漁農自然護理署 認可的民間搜救犬組織。為受到元朗南

發展計劃發展工程的收地工作影響的業務經營者。 

2. 申請地點位於元朗新田牛潭尾丈量約份第 104 約地段第 3002 號附近的政府土地。 

3. 申請地點的面積為大約 804 平方米，申請範圍完全位於政府土地。 

4. 申請地點位於「可作社區、團體或非牟利用途的空置政府用地」地政處編號 ST206。當取

得有關規劃許可，(本會)會向地政總署遞交以短期形式使用該政府土地的申請。 

5. 申請地點在［米埔及錦綉花園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S/YL-MP/8］上劃為“其他指定用途                  

(濕地保育公園)” 與“康樂” 地帶。 

6. 申請地點現時已是混凝土地面。根據地政總署資料顯示，申請地點內沒有植物/樹木。申請

地點內沒有法例規定需要保留或保育的任何植物/樹木。 

7. 申請用途為「擬議臨時教育中心包含臨時動物寄養所連附屬設施，並進行相關的填土及挖

土工程(為期三年)」。 

8. (本會)擬議提供 2 個臨時構築物作以下用途： 

一號臨時構築物(Structure 1) –  

高度不高於五米及面積少於 150 平方米的單層構築物，位於“其他指定用途(濕地保育公

園)”地帶，作為郊遊/登山遠足相關展覽及教育活動的室內場地、教育中心辦事處、儲物室

及其他附屬用途。 

二號臨時構築物(Structure 2) –  

高度不高於五米及面積少於 150 平方米的單層構築物，主要位於“康樂”地帶，以隔音隔

熱物料構築及提供 24 小時空氣調節；作為以下用途 – 

a. 以“動物輔助形式”((本會)之災難搜救犬及(本會)在現址收留認養的流浪貓家庭)為公

眾(特別是青少年)提供以“尊重、愛惜、關懷生命”為主題的生命教育活動場地。 

b. (本會)之災難搜救犬基地、基礎訓練場地。 

c. 二號臨時構築物最南面一端的位置作為(本會)根據 國際搜救犬組織(IRO) 標準進行訓

練及考核的災難搜救犬(合共六頭)及(本會)在現址收留認養的流浪貓家庭(合共十一頭) 

提供住宿的犬舍及貓舍；所有貓隻不會放養。 

d. 儲物室及其他附屬用途。 

9. (本會)並非動物收容組織/機構，有關政府土地不會用於收容任何其他貓狗寵物，亦不會為 

任何其他貓狗寵物提供住宿。(本會)現時有半數的災難搜救犬是被前主人棄養，由(本會)人

員領養及遵循 國際搜救犬組織 (IRO) 標準進行訓練與考核。所有犬隻均為經過嚴格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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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服從；是隨時候命、利益公眾，於大型災難事故不幸發生時，可執行搜救任務、協助

拯救生命的災難搜救犬、工作犬。本會創會理事長擁有豐富訓犬經驗，是香港首位及目前

唯一一位國際搜救犬組織 (IRO) 搜救犬訓犬師，所有訓練工作均由本會創會理事長主理。

10. 在有關政府土地住宿的動物總數量，不會多於六頭犬隻及十一頭貓隻。

11. 有關「臨時動物寄養所用途」位置，(本會)會採取以下措施以加強隔音效能：

i. 在以下位置設置附件所列或相若/同等級別，不高於 3 米的隔音屏障。

a. 二號臨時構築物的西面

b. 鄰近申請土地的現有建築物方向，在申請土地界線內

c. “其他指定用途(濕地保育公園)”地帶 與“康樂”地帶的分界線上

ii. 二號臨時構築物向西面的構造，不會有任何窗戶。

12. 擬議臨時教育中心設有一個職員專用私家車及輕型客貨車共用泊車位，車輛為本會人員、

犬隻貓隻及物資運輸用途。擬議臨時教育中心不設訪客車位及不會設置上落客貨車位、車

輛等候區。預期每日車流量為早上兩架次及晚上兩架次出入。

13. (本會)會在處理預約到訪安排、(本會)之網頁及(本會)在各社交媒體的賬戶提醒到訪人士需

要使用行駛青山公路米埔段的公共交通工具，由洋葵徑步行約 2 分鐘(約 0.12 公里)到達

擬議臨時教育中心。

14. (本會)亦會於擬議臨時教育中心門外貼出告示，提醒到訪人士，洋葵徑不可停泊車輛。(洋

葵徑為通往擬議臨時教育中心的唯一行車道路)

15. 預期擬議發展不會帶來潛在的負面環境、交通、視覺及景觀等影響。

16. 擬議臨時教育中心及辦事處只會在公眾/學校/團體/社福機構預約、接受(本會)邀請/約之日

期（包括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如適用）的早上九點半至下午六時運作。預計每星期開放不

會多於九節，為公眾/學校/團體/社福機構提供服務。於每一節時段的到訪人數，上限為二

十人。

17. 擬議臨時教育中心可供公眾/學校/團體/社福機構選擇的到訪時段 :

星期一至日(包括公眾假期)，每天分為三節時段

第一節 - 早上十時至正午十二時、

第二節 - 下午一時至下午三時及

第三節 - 下午三時半至下午五時半。

擬議臨時教育中心的擬議臨時動物寄養所用途部分是每天 24 小時運作（包括星期日及公

眾假期）。

18.  擬議臨時教育中心的主要服務對象為各中小學學生(包括小數族裔)。

(本會)的有關申請將為公眾(特別是青少年)提供展覽及教育活動，有助提升及達成以下教

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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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公眾(特別是青少年)對郊遊/登山遠足相關之安全、災害減滅與預防及應變的意識與技能。 

- 作為生命教育的一環，鼓勵公眾(特別是青少年)於郊遊/登山遠足時，遵循美國非牟利組織

“Leave No Trace”的七大原則，在享受郊遊/登山遠足樂趣同時，減低對環境構成負面影響、        

培養公眾(特別是青少年)尊重大自然，改變公眾(特別是青少年)郊遊/登山遠足的態度和行為； 

為環境保護出一分力。 

- 向公眾(特別是青少年)宣揚“尊重、愛惜、關懷生命”訊息。以“動物輔助形式”((本會) 之

災難搜救犬及(本會)在現址收留認養的流浪貓家庭)為公眾(特別是青少年)提供以“尊重、愛惜、

關懷生命”為主題的生命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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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每日車輛*進出流量報告 (星期一至星期日，包括公眾假期) 

 

時間 進入車輛架次 離開車輛架次 

00:00-09:00 0 0 

09:00-10:00 1 1 

10:00-11:00 0 0 

11:00-12:00 0 0 

12:00-13:00 0 0 

13:00-14:00 0 0 

14:00-15:00 0 0 

15:00-16:00 0 0 

16:00-17:00 0 0 

17:00-18:00 0 0 

18:00-19:00 0 0 

19:00-20:00 0 0 

20:00-21:00      0 0 

21:00-22:00 1 1 

22:00-23:00   0 0 

23:00-24:00 0 0 

預計每日進入及離開的車輛總架次 2 2 

 

     *私家車(Private Car)/輕型客貨車(Van-type Light Goods Vehicle) 




